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618,940,455.44 元及利息（以 618,940,455.44 元为

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暂计至 2023 年 9 月 4 日为 40,521,687.75 元），以上共计 659,462,143.19 元。

2、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原告在被告所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八百零七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第一、

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湖南金沙路

桥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 441,677,2 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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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建筑劳务分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古建筑工程服务；房屋装饰；建筑智能化

建设工程的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服务；消防设施设备维修、保养；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机电设备的维修及保养服务；机电设备研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企业名称：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新钢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000 万元

股权结构：启迪环境持有其 99%股份，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持有其 1%股份。其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公路设施及配套设施进行投资、建设、经营和

运营，城市水域垃圾清理；河流、湖泊水域污染治理；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城市园林绿化与

养护；环保设备、环保器材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环保工程的承包、施工、

安装，环保工程工艺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兴平鸿远总资产为 123,842.27 万元，净资产为 22,425.60 万

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0.09 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兴平鸿远总资产为 123,843.62 万元，净资产为 22,425.69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2,574.31 万元。

三、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丙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关于兴平市生态湿地综合项目配套基础设施 PPP 项目建设工程有关争议（以下简称

“案涉工程争议”），甲方已起诉乙方、丙方要求支付工程款、利息等，乙方已反诉甲方要求

解决工程质量不合格等问题。2025 年 11 月 4 日，针对案涉工程争议，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2023）陕 04 民初 79 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

2、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和解，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解决案涉工程争议。

鉴此，各方按照平等自愿原则，达成本协议如下，以资共同信守：



（一）工程造价及应付款项确认

1、参考一审判决认定情况并统筹考虑工程质量等相关因素，各方经协商后一致确认，

案涉工程总造价为 105,848 万元（指人民币，下同），兴平鸿远应付湖南金沙路桥工程款

443,906,953 元（445,552,443 元-1,645,490 元，暂定价，兴平鸿远有权按照本条第 2 款约

定进行调减）及利息。

2、兴平鸿远应向湖南金沙路桥支付工程款本金暂定为 443,906,953 元，但各方同意，

如果未来建设单位（即政府方）对案涉工程工程造价最终审计金额小于前款确认的案涉工程

总造价，则差额部分由湖南金沙路桥和兴平鸿远等比例共担。举例而言，如果建设单位对案

涉工程工程造价最终审计金额为 90,000 万元，则兴平鸿远有权在应付湖南金沙路桥

443,906,953 元工程款中扣减（105,848 万元-90,000 万元）*50%。

3、（2023）陕 04 民初 79 号案件中案件受理费 3,339,110.72 元、保全费 5,000 元、鉴

定费 3,500,000 元、保全保险费 514,380.47 元、反诉案件受理费 100 元的承担按照（2023）

陕 04 民初 79 号民事判决内容执行。鉴于各方已按此分别预付了该等费用，因此兴平鸿远应

承担的部分，应在支付工程款时一并支付给湖南金沙路桥。

（二）付款主体及担保额度确认

1、各方一致同意，案涉工程争议付款主债务主体为兴平鸿远，兴平鸿远不纳入破产重

整范围。

2、针对兴平鸿远本协议项下债务，湖南金沙路桥有权要求启迪环境公司在 9,000 万元

范围内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为湖南金沙路桥申请拍卖启迪环境公司对玉溪星源水

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债权金额共计 91,265,810.84 元），并在 9,000 万元范围内受偿（如最

终拍卖金额不足 9,000 万元，湖南金沙路桥承诺不再向启迪环境追偿，启迪环境不再承担责

任）。湖南金沙路桥承퐕境 9,
远应湖南金沙路桥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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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票

兴平鸿远每次付款前，湖南金沙路桥应提供等额合法有效发票，否则兴平鸿远有权延期

付款，且不视为违约。如湖南金沙路桥已存在超开发票情形，则无须就超开金额部分重新开

具，具体超开发票金额以双方另行核对金额为准。

（五）案涉工程质量问题解决

兴平鸿远对委托湖南金沙路桥施工的下穿西宝高速 K1103+667 桥梁等案涉工程质量提

出质疑，经协商一致，兴平鸿远同意不再收取湖南金沙路桥关于案涉工程质量问题的维修费

用（各方在本协议第一条中确认的欠付工程款金额，已经考虑了该等维修费用问题，兴平鸿

远未收取湖南金沙路桥维修费用），但湖南金沙路桥应承担案涉工程质量问题相关的一切责

任，包括但不限于：

1、案涉工程后续竣工验收过程中发现的所有质量整改问题皆由湖南金沙路桥负责解决，

相关费用全部由湖南金沙路桥承担。案涉工程质保期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以

兴平鸿远与湖南金沙路桥签订的总包合同等约定为准。

2、因案涉工程质量引发的一切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单位要求赔偿款项、发生安全

事故引发相关责任等），由湖南金沙路桥负责解决，相关费用全部由湖南金沙路桥承担。

3、如因案涉工程质量问题后续导致兴平鸿远、启迪环境公司实际承担了相关责任，湖

南金沙路桥应予全额赔偿，并赔偿兴平鸿远、启迪环境公司为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保

全费、保全担保费、鉴定费等维权费用。

（六）案涉工程后续建设、审计及有关协调工作

1、本协议生效后，当前影响案涉工程审计工作进展的西出口泵站工程应由湖南金沙路

桥负责完成施工或解决，并达到审计要求。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湖南金沙路桥应向兴平鸿远移交案涉工程已具备移交条

件的施工资料，施工资料需按《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2014）、陕西省住建

厅《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DBJ 61/T 55-2021）的配套归档要求，按规范分类

组卷，保证资料完整性与真实性，满足归档格式标准。

3、湖南金沙路桥应配合兴平鸿远，协调监理方及其他资源，全力协助兴平鸿远完成建

设单位对案涉工程的审计工作，确保建设单位审计确认包括兴平鸿远除对湖南金沙路桥总包

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二类费用等）。湖南金沙路桥应协助兴平鸿远促使

审计工作于 2025 年 12 月底前完成。对于竣工验收与政府审计过程中发生的监理费用、审计

费用，全部由湖南金沙路桥先行垫付，最终由兴平鸿运公司承担。



4、湖南金沙路桥负责协助兴平鸿远争取政府化债资金支持，尽可能确保于 2026 年 1

季度内争取到不低于 6 亿元的资金支持。

5、湖南金沙路桥与西安银行咸阳分行均为兴平鸿远债权人，湖南金沙路桥应负责协调

西安银行咸阳分行，就建设单位审计完成并向兴平鸿远付款后，湖南金沙路桥与西安银行咸

阳分行的分配比例达成统一意见，但湖南金沙路桥有权分配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协议约定金额。

（七）声明与承诺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同意不再就一审判决进行上诉，已提交上诉状的，应当不再缴

纳上诉费或者撤回上诉。

2、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均应严格履行，并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解决案涉工程争议。

3、湖南金沙路桥不得在超出 9,000 万元债权范围外申请对启迪环境公司强制执行，亦

不得保全或执行启迪环境公司除玉溪星源水务有限公司债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否则将构成严

重违约，启迪环境公司有权提出执行异议，以本协议约定阻却强制执行。此外，湖南金沙路

桥还应向启迪环境公司支付违约金 1,000 万元，不足以弥补启迪环境公司损失的，还应足额

赔偿。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各方就案涉工程争议的工程款问题不存

在任何其他未决纠纷。

5、鉴于启迪环境公司已进入预重整阶段，湖南金沙路桥承诺，在法院裁定启迪环境公

司进入正式破产重整之前，不得申请拍卖案涉工程以及案涉工程对应的收费权/收益权/经营

权。

6、关于案涉项目施工中，建设单位兴平市交通局的工程借款 10,638.7 万元，全部计入

已付工程款中，最终由兴平鸿远与兴平市交通局结算。但湖南金沙路桥应向兴平鸿远补足合

法有效发票，该等借款应补足的发票金额为 82,029,408.03 元（ 106,387,000 元

-24,357,591.97 元）。

（八）争议解决

1、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主张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并按照该法律进行解释。

2、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主张，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均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生效与其他

1、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且丙方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一式叁份，各方各执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和解协议》的签署是从保障公司利益角度、综合判断做出的决策。本次签署《和

解协议》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会计处理及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和解协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仲裁）

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六、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